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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08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2017-037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及其全资子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港口

集团）和港口集团全资子公司连云港鸿云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鸿云实业）；本

次关联交易均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存在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本次关联交易对象，无此类交易行为。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于港口集团扩建南疏港道路给予公司补偿的关联交易： 

南疏港道路建设完善工程是连云港港主港区的重要公共基础设施工程，有利

于公司长远发展，公司为配合该工程建设需要，实施了相关货物转场及地上物拆

除，且马腰作业区 14#和 16#泊位生产受到较大影响，以上发生的费用和预计经

营损失合计 2,526.4 万元。 

公司经与港口集团沟通协商，就南疏港道路工程涉及的补偿事项签订《南疏

港道路完善工程征拆补偿协议》，补偿金额合计为 2,526.4万元。 

（二）关于向鸿云实业出租工作船码头及相关资产的关联交易： 

公司从协作共赢、提升收益大局出发，将位于墟沟作业区的工作船码头（非

生产经营性码头，主要用于船舶维修和门机修理）及相关资产出租给鸿云实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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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修船业务使用。 

公司经与鸿云实业沟通协商，就工作船码头及相关资产租赁事项签订《连云

港港墟沟作业区工作船码头租赁协议》，租赁费以出租资产的各自账面价值和折

旧年限为基础，按照年利率 5.8%对应的年金现值系数计算，加上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的费用，三年合计为 2,318.6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一）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港口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 18-5号 

法定代表人：丁锐 

注册资本：7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际国内集装箱及散杂货装卸、仓储、中转、驳运、旅客运输、

理货、船舶代理、内外贸货运代理；物资供应、港口铁路运输、供水、供电、港

口通信及工程；船舶供应、港口生活服务、港口信息产业、保税业、房地产开发

等。 

截止 2016年 12 月 31 日，港口集团资产总额 490.25亿元，净资产 161.24

亿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3.45亿元，实现净利润 1.32亿元。 

（二）连云港鸿云实业有限公司 

鸿云实业是公司控股股东港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具有关联关系，基

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连云港鸿云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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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住所：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山中路 129 号新海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干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船舶制造；船舶维修及出租；潜水作业；沉船沉物打捞服务；船

舶技术业务咨询；电器机械及配件、油漆（危险化学品除外）、船用辅机、体育

用品销售；机械设备及助航仪器设备安装、修理；健身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止 2016年 12 月 31 日，鸿云实业资产总额 6,351.9万元，净资产 729.7

万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487.1万元，实现净利润 -606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港口集团扩建南疏港道路给予公司补偿的关联交易： 

《南疏港道路完善工程征拆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乙方：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1、补偿费用 

（1）转货、地上物拆除 

南疏港道路完善工程建设导致乙方转货、地上物拆除补偿共计 536.4 万元。 

（2）14#、16#泊位生产影响 

南疏港道路完善工程预计工期半年，将影响公司 14#、16#泊位生产受到较

大影响。14#和 16#泊位近 4 年来每年利润约为 3,980 万元，经协商，甲方向乙

方补偿半年经营损失人民币壹仟玖佰玖拾万元整（¥1,990.00 万元）。 

（3）以上（1）、（2）项补偿费用总计人民币贰仟伍佰贰拾陆万肆仟元整

（¥2,526.4 万元）。 

2、费用支付方式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甲方全额支付乙方相关补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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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向鸿云实业出租工作船码头及相关资产的关联交易： 

《连云港港墟沟作业区工作船码头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连云港鸿云实业有限公司 

1、租赁资产状况 

（1）工作船码头位于 55#泊位东侧，岸线长度 302米，陆域纵深 60米（含

码头面宽度 20米），工程占地总面积约为 1.8 万 m2（陆域面积 1.2万 m2，码头面

积 0.60 万 m2），后方建设机修车间 1座、辅助楼 1座、箱变 1组、行车 3台及相

关附属设施。 

（2）墟沟作业区场地为 C30混凝土砼结构，面积 30,000m2，设备包含 RT55

轮胎吊 3台，FD320 叉车 4台，40T门机 3台。 

2、租赁范围及租赁期限 

（1）工作船码头 

租赁范围：工作船码头岸线，工作船码头南侧 200米范围内场地，机修车间

1座、辅助楼 1座、箱变 1组、行车 3台及相关附属设施。 

租赁期限自 2017 年 06 月 01起至 2020 年 05月 31日止。 

（2）其他设施 

租赁范围：C30 混凝土砼场地 30,000m2， RT55 轮胎吊 3 台，FD320 叉车 4

台，40T 门机 3台。 

租赁期限自 2017 年 06月 01起至 2018 年 05月 31日止。 

3、租金及租金支付方式： 

（1）固定租金（含税价，税率 11%） 

第一年租金合计为大写：人民币壹仟叁佰肆拾柒万元整（¥1,347.00 万元）。  

其中，工作船码头租金为大写：人民币肆佰捌拾伍万捌仟元整（¥485.80 万

元）；墟沟作业区场地及设备租金为大写：人民币捌佰陆拾壹万贰仟元整（¥8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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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第二年及以后每年租金为大写：人民币肆佰捌拾伍万捌仟元整（¥485.80 万

元）。 

（2）甲方开具正规发票，乙方在收到甲方开具的正规发票后于每年的 06月

30日前交付当年租金。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港口集团、鸿云实业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从提升连云港港配套设

施、完善港口服务功能大局出发，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有利于公司增加收益；

港口集团按照公司配合南疏港道路建设工程实际发生的费用和预计损失支付补

偿金，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司将工作船码头及相关资产出租给鸿

云实业开展修船业务，同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两个关联交易定价方

法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也不存在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专项审查意见： 

2017年 6月 13 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两个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

专项审查，认为两份协议的签订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

决。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2017年 6月 2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

扩建南疏港道路给予补偿的议案》和《关于出租工作船码头的议案》,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关联董事李春宏、王新文、尚锐、徐卫、毕薇薇回避表决，其余

4名董事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4 票 反对：0 票 弃权：0票。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1、《关于控股股东扩建南疏港道路给予补偿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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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从长远发展出发，积极配合港口集团扩建完善连云港港主港区南疏港道

路工程；港口集团认可公司为配合工程建设而发生的货物转场及地上物拆除费用

和马腰作业区 14#和 16#泊位预计经营损失合计 2,526.4万元，并与公司签订了

《南疏港道路完善工程征拆补偿协议》，补偿金额按照 2,526.4万元计算，自合

同签订之日起 30日内全额支付给公司。此事项没有对公司构成不利影响，没有

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履行了合法必要的程序，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维

护了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2、《关于出租工作船码头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从协作共赢、提升收益大局出发，公司将位于墟沟作业区的工作船码头（主

要用于船舶维修和门机修理）及相关资产出租给鸿云实业开展修船业务使用，公

司与鸿云实业签订了《连云港港墟沟作业区工作船码头租赁协议》，租赁费以出

租资产的各自账面价值和折旧年限为基础，按照年利率 5.8%对应的年金现值系

数计算，加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费用，三年合计为 2,318.6万元。此事项不

会对公司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履行了合法必要的程序，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维

护了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以上两个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专项审核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5、《南疏港道路完善工程征拆补偿协议》 

6、《连云港港墟沟作业区工作船码头租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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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